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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应急资助
及奖学奖优的通知

市直各学校、幼儿园：

近年来，全市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各项学生资助政策，广泛筹措资助经费，建立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联动、社会参与”的学生资助格局。在开展对困难家庭学生进行常规资助的工作中，每年都有部分学生或因遭遇车祸、或因突然患病、或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孩子上学遇到一定困难。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度过难关，体现党和政府的关爱,同时为充分发挥资助引领和资助育人作用。市教育局和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关于加强社会救助政策衔接统筹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大救助机制的意见》和《盐城市市区困难群众托底救助试行办法》相关要求，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各类应急资助，同时对现有享受资助学生中成绩突出，品德表现优秀（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热心助人事迹突出等，下同），取得国家、省、市级表彰的对象进行奖励。

一、应急资助对象

1.市直学校、幼儿园在籍学生当年突患重大疾病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2.市直学校、幼儿园在籍学生当年遭遇重大家庭变故（如遇到重大车祸、自然灾害等），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二、奖学奖优对象

市直学校已经享受国家资助，品德表现优秀，或在国家、省、市各类比赛中获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应急资助金额

1.对患重大疾病的学生，住院治疗费20万元以上的一次性资助8000元；2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资助5000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资助2000元。

2.对家庭遭遇重大变故或本人遭遇重大事故的学生，一次性资助3000—5000元。

四、奖学奖优金额

对获得国家级三等奖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必须是资助信息库中的在籍学生，下同）一次性奖励5000元，对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次性奖励3000元，对获得市级一等奖以上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次性奖励2000元；品德表现优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次性奖励3000元。

五、申请程序

对有应急资助需求或需要进行奖学奖优的学生，由所在学校负责调查了解具体情况，如学生病情、治疗情况和学生家庭困难情况、获奖情况等，并向盐城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出相应的申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审核，经市教育局分管领导审批后,给予相应金额的资助。如有需要，该生所在学校可在全校范围内提出倡议，为其进行捐款，配合应急资助。当年已享受了民政部门托底救助的学生和家庭不得再享受应急资助，避免重复资助。
各县（市、区）可以参照本通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学生应急资助方案及家庭经济贫困学生奖学奖优方案，并报盐城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备案。
附件：1.学生应急资助申请表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学奖优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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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学生应急资助申请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学   校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
	
	班级（专业）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家庭人口数
	

	是否资助信息库

在库学生
	□是    □否
	在库认定情况
	□特别困难    □比较困难  
□一般困难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资助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意见
	                                  分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申请表一式二份，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学校各留存一份。

附件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学奖优申请表

	姓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学  校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
	
	班级、专业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所获奖励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家庭人口数
	

	是否资助信息库

在库学生
	□是    □否
	在库认定情况
	□特别困难    □比较困难
□一般困难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市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资助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分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申请表一式二份，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学校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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